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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政策依据
（一）《广州市黄埔区 广州开发区 广州高新区现代农业发展实施办法》（穗埔农规字〔2021〕1号）；
（二）《广州市黄埔区 广州开发区 广州高新区现代农业发展实施办法细则》（穗埔农规字〔2021〕3号）。
二、申请条件
申请土地经营权转入补助的农村集体经济组织（农村集体经济组织是指经登记机关依法登记并取得农村集体经济组织登记证或农村集体经济组织独资公司，以下简称农村集体）应当同时符合以下条件：
1.同一农村集体连片转入耕地（含鱼塘、园地，下同）、林地经营权；
2.连片转入土地面积在50亩以上；
3.流转合同在《实施办法》有效期内签订且生效，流转期限在 5 年以上。
备注：农村土地经营权转入补助须与农村土地经营权转出补助及农村土地经营权流转扶持同时提出申请；
三、申请时间
“政策兑现”窗口定期集中受理，具体时间以“政策兑现”窗口通知为准。集中受理事项以当批次规定的最后收件日作为正式收件日期，逾期不申请的视同自动放弃。
4、 资助标准
农村土地经营权转入补助资金按年度进行发放，最高补助年限5年，具体标准如下：
1.连片流转耕地、园地、鱼塘的，每年每亩补助700元；
2.连片流转林地的，每年每亩补助100元，。
五、申报材料
以下申请材料一式两份，用A4纸打印，在办理申请审批时提供，除《广州开发区政策兑现事项材料清单》外，其他申请材料需在政策兑现服务信息系统中扫描上传：
1.《广州开发区政策兑现事项材料清单》（该清单在政策兑现服务信息系统预审通过后系统自动生成，请自行打印,并在提交纸质材料时一并提交，经办人签名）；
2.《农村土地经营权集中连片流转补贴申请表》（原件，申请单位法定（授权）代表人签名并加盖公章）；
3.申请单位“一照一码”营业执照或农村集体经济组织登记证（复印件，加盖公章）；
4.土地承包户身份证和银行账户（连片范围内有两户及以上承包户的，需提供所有承包户的身份证复印件和银行账户信息）；
5.土地流转合同（复印件并加盖公章）；
6.如所在村社已进行农村土地确权的还需提供：《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证》（复印件并加盖公章）；
7.农村集体对申请转出补助的土地承包户姓名及转出面积进行公示的相关材料（复印件并加盖公章）;
8.区农村集体“三资”平台进行流转的交易结果公示（复印件并加盖公章）；
9.申报单位提供在中国执行信息公开网（网址http://zxgk.court.gov.cn/）的查询结果截图（复印件并加盖公章）；
10.申报单位提供黄埔区税务机关开具的年度完税凭证（复印件并加盖公章）；
11.承诺书（原件，法定（授权）代表人签名）。
实质审核通过后，登录政策兑现服务信息系统在线办理资金拨付申请材料：
1.《收款确认函》，需加盖单位公章并扫描上传原件的彩色扫描件。上传《收款确认函》之前，请务必确认系统中的单位名称、人员姓名及银行账户等信息准确无误）。
2.若单位信息有变更的，需及时修改系统资料信息，并上传变更后的营业执照或农村集体经济组织登记证、银行基本户《开户许可证》（或已加盖单位公章及财务章的基本存款账户信息表）。
    六、受理部门
广州开发区政策研究室“政策兑现”窗口（窗口地址：广州市黄埔区香雪三路3号广州开发区政务服务中心3楼C区349号窗口）
联系电话：82114062      邮箱：zcdx@gdd.gov.cn
    七、业务主管部门
    广州市黄埔区农业农村局
    联系电话：	82116852（农村经营管理科）
八、受理时间
周一至周五：上午：9:00-12:00     下午：1:00-5:00
（国家法定节假日按有关规定另行执行）
九、办理时限
21个工作日（形式审核时限：5个工作日；实质审核时限：7个工作日；资金拨付时限：5+4个工作日）
（以上办理时限扣除法定节假日、公休日；扣除组织专家评审论证、公示所需的时间以及与上级部门业务信息系统等区外部门的业务信息系统核实所需的时间；其他需要扣除时限的特殊情况。）
十、办理流程
（一）申请人访问 http://zcdx.gdd.gov.cn 登录广州市黄埔区 广州开发区政策兑现服务信息系统进行注册（已注册的省略此步骤）并下载打印《农村土地经营权集中连片流转补贴申请表》。申请人在政策兑现服务信息系统注册通过后，申请事项预审。“政策兑现”窗口对事项预审通过后，申请人可以在系统下载打印《广州开发区政策兑现事项材料清单》，按照办事指南要求带齐纸质材料到“政策兑现”窗口递交，正式提出申请；“政策兑现”窗口经办人员对纸质材料进行初步审核后，予以收件。
（二）对材料齐备无误的政策兑现申请，区政策研究室形式审核通过后，转送业务主管部门进行实质审核；对于形式审核未通过或需要补正申请材料的，5个工作日内通知申请人。
（三）业务主管部门审核通过后，进行为期5个自然日的公示，公示无异议后，出具批复文件并转交政策研究室“政策兑现”窗口。
（四）实质审核通过后，申请人登录广州市黄埔区 广州开发区政策兑现服务信息系统在线办理资金拨付申请。
（五）业务主管部门收到区政策研究室转交的资金拨付资料后办理资金核拨手续。
（六）区财政国库集中支付中心办理资金拨付手续。

